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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

改革开放 30年的教育法制建设

劳凯声

  [摘  要]  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制定了一批教育基本法律、单行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教育法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建立, 这是全面走上依法治教轨道的重

要标志。由于教育法制建设是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挑战, 并引发一系列法律问题。深入理解教育活动的基本性质,准确把握教育改革的复

杂性,是提升教育立法水准和改革决策质量的一个关键问题。当前,教育法制建设面临着

双重任务:一方面,要继续完善教育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的变迁,

原来制定的法律、法规中一些条文已经过时,或与变革中的新制度设计相抵触,应适时加

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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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法制建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

的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与改革

开放同步进行的社会变革,作为一种高度专门化

的社会组织手段, 法律对教育正在发生越来越大

的组织和调节作用。

一、理性的选择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 废除了之前的旧法,

开始了新中国的立法历程。新中国建立初期,国

家曾经根据当时的需要制定了一批教育法规、法

令,内容包括教育事业的计划管理、中小学教育的

改进与发展、课程改革、学校领导关系、师资的培

养与管理等方面。这些规章制度有力地配合了解

放初期的学制改革、旧学校的接管与接办、贯彻向

工农开门的方针等项教育工作。1954 年, 新中国

第一部宪法诞生, 由此促成了法制建设的高潮。

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法制观念并没有在社会

生活中植根,轻视法制的倾向没有得到有力的纠

正, 以致一遇风浪就遭受重大挫折。1958 年, 为

了纠正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全国

开展了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

心的教育革命。这场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苏

联教育经验的局限性, 但同时也出现了/左0的错

误,必要的法规制度遭到破坏,例如教师和学生参

加生产劳动过多, 忽视了课堂教学与教师的指导

作用,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的质量

等。因此,从 1961年起, 中央对教育事业进行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通过总结经验, 纠正实际

工作中的失误。1961 年发布了由教育部草拟的

5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6、5全日制中

学暂行工作条例6、5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6,

为各级学校制定了明确的工作规程。

总的说,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封建专制传

统的影响,民主法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展,法律不

仅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反而

受到各种非法律手段的干扰和侵蚀, 最后导致了

/文化大革命0的十年浩劫,国家的立法工作完全

停顿,已有的法律、法规丧失了权威性, 司法工作

也失去了其应有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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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我国的法制建

设终于进入了划时代的新时期, 一个大规模的立

法进程展开了。教育界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

新颁发了 1961年的大、中、小学5工作条例6, 逐步

恢复学校的教学秩序。长期与法制隔阂的教育领

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宏伟蓝图为基础,也

开始向着依法治教的伟大目标进发。1980年 2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

次会议通过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6,该条

例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促进我国

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 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

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为立法目的,是新中

国建立以来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第一部有关教育

的法律。

1982年 12 月,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制定了新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宪

法有关教育的规定和教育法的制定, 为依法治教

提供了最高的法律依据。1986年 4月, 第六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5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6。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家实

施九年义务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加强教育法制都有重要的影响。

1993年 10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6。这部法律明确了教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对教师的权利、义务、任用、

考核、培训和待遇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规定,是我国

教师队伍建设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保障。

在这期间,国务院还制定了一批教育行政法规,并

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制定的数百个教育行政法规进

行了整理和汇编。各地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根据自己所辖地区

教育发展的需要和可能, 颁布了一批地方性法规。

国务院各部委以及省级人民政府也制定了一大批

有关教育的政府规章, 从而大大丰富了教育法的

内容。[ 1]

二、十年磨一剑:教育基本法律的制定

进入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依法治国逐步深

入人心,以法治来推进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得到

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制定一部教育基本法律,完

善教育法制,实现依法治教就成了当时教育立法

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中期,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6、5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6、5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6等法律,同期,国务院也制定了5扫除

文盲工作条例6、5幼儿园管理条例6、5残疾人教育

条例6、5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6等 16部相

关的行政法规,初步结束了教育工作无法可依的

局面。但是,与当时宏观的社会转型要求以及教

育自身改革与发展的需要相比, 教育立法还处在

相对滞后的状态。为了加快教育法制建设,确保

教育事业尽快地、全面地走上法制轨道,迫切需要

制定一部教育工作的母法。因此可以说,制定5教

育法6,是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是全面实

现依法治教的需要。

从 1984开始,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全

国/两会0上多次提议应加强教育立法, 尽快制定

教育基本法律。1985年,国家教委委托北京师范

大学的学者开展5教育法6立法的前期调研、起草

工作。1988年,国家教委把起草工作列入议事日

程,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 请教育界、法律界的有

关专家参与研讨和修改草案文本。从 1994年开

始, 5教育法6进入了修改送审阶段。1994 年初,

国家教委将5教育法(草案) 6送给国务院各部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各

民主党派、部分高等学校、教育界和法律界的专家

学者及教育界部分老同志,广泛征求意见,并根据

各方面的意见对5教育法(草案)6进行修改后报送
国务院。1994年 6月,根据国务院的指示, 5教育

法(草案) 6作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三个重要文

件之一,提交会议讨论。1994年 11月, 国务院第

二十六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5教育法(草案) 6,

并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994年年底,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5教

育法(草案)6, 认为其比较全面、成熟,基本符合我

国实际,决定提交 1995年 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审议。1995 年 3月 18 日, 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5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6(以下简称5教育法6) , 从 1995 年 9

月 1日起施行。

5教育法6规定了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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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强调了各级政

府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责任, 规定了公民的平等

受教育权利,确认了教育的公益性质,这些原则体

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 为教育事业

规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

5教育法6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十多年来所取

得的重要成果作了充分肯定并使之法律化。5教

育法6肯定了教育体制改革在/简政放权0方面所
取得的成果,规定了包括国家和社会力量在内的

多元办学体制。5教育法6规定了建立在教育结构

改革基础上的教育基本制度, 把义务教育、职业教

育和成人教育纳入学制系统之中, 规定为我国教

育的基本制度。此外, 5教育法6还把社会文化生

活教育、未成年人的校外教育等也纳入了法律调

整的范围。面对教育结构改革以及未来发展的趋

势, 5教育法6还借鉴国外的做法并总结我国已有

的经验,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原则。

5教育法6全面规定了发展教育的条件保障措

施,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和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

条件, 确保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真正落实。

为了保证和增加国家对教育的投入, 5教育法6还

作了/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
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

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

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0的规定。

5教育法6作为宪法之下的一部基本法律,确

立了教育工作的基本准则和规范要求。它对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提升, 并

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上升为国家意志。这部

法律的颁发和实施, 不仅是教育系统的一件大事,

而且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件大

事,对于进一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保

障教育改革与发展,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

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5教育法6确立了我国教育的基本法律原则和

法律制度, 1995年以后,以5教育法6为依据,我国

又制定了5职业教育法6、5高等教育法6、5民办教
育促进法6、5教育督导条例6、5少数民族教育条

例6、5学校保护条例6等一批教育法律、法规。同

时,还建立和完善了教育执法监督制度,加强了教

育执法工作。因此可以说, 5教育法6的颁布和施

行,是我国全面走上依法治教轨道的重要标志。

三、初见端倪的教育法体系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5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6明确提出, 要/加快教育法制建

设,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系统,逐步走上依法治教

的轨道0, /争取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教育法律、

法规体系的框架0。5教育法6的颁布和施行,为实

现这一目标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是, 5教育

法6作为调整教育关系的母法,它的一些规定难免

原则,必须靠下位的法律、法规、规章来支撑,形成

协调一致、层次有序、完整统一的教育法律体系,

为我国教育事业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从体系化的角度看我国当前教育立法的现

状,虽然还没有最终形成一个内容和谐一致、形式

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 但是教育法的体系框架已

经初见端倪。这一法律体系,根据制定机关的不

同和法律形式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根据法

律规范内容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部门。具体地

说,教育法的体系结构由纵向五个层次和横向六

个部门构成。

5教育法6是我国教育法体系的第一个层次。
它是以宪法为依据制定的基本法律, 主要规定我

国教育的基本性质、地位、任务、基本法律原则和

基本教育制度等。5教育法6是全部教育法规的母

法,是协调教育部门内部以及教育部门与其他社

会部门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 也是制定教育领域

不同部门的单行法律及行政法规、规章的依据。

作为教育领域的基本法律, 5教育法6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制定。

单行法律是我国教育法体系的第二个层次,

主要调整各个教育部门的内外部关系。根据规范

内容的不同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需要, 现

已有5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6、5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教育法6、5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6、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6、5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6和5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6
几部单行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

5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6是调整实施义

务教育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单行法。我国义

务教育包括通常意义的普通初等教育和普通初级

中等教育,因此,其调整范围主要包括实施普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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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普通初级中学教育中产生的重要关系和

问题。

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6是以实施职业

教育涉及的社会关系为调整范围的单行法。在我

国,职业教育包括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各种

形式的职业培训。该法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我国

职业教育的体系、职业教育的实施、职业教育的保

障条件等方面。

5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6是以高等教育

部门内外部关系为调整范围的单行法。我国高等

教育通常包括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等不同层次, 这些都纳入该法的调整范围。有关

学位授予工作中产生的关系及问题也应属于该法

调整和规范的范围, 因此, 5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6也是包括在这一类中的。从其调整的范围
看,除了高等学校的研究生教育之外,还包括科学

研究机构所实施的研究生教育。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6是调整民

办教育部门内外部关系的单行法。民办教育是指

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利用非国家

财政性经费, 面向社会实施的教育。纳入该法调

整的主要有民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立、民

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民办学校的教师与受教育

者、民办学校资产与财务管理、国家对民办学校及

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国家对民办教育的扶持和

奖励、民办学校的变更与终止等项事务。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6是调整教育教学活

动中以教师为一方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单行法。

随着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的发展, 教师已经成为

一种人数众多的职业, 同时也是教育事业发展中

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因而构成了教育调整的一

个相对独立的部门。该法调整的主要有教师的法

律地位、待遇、权利义务、任职资格、职务评定、评

价考核、进修提高以及师资培养等方面的内容。

教育行政法规是教育法体系的第三个层次,

主要是为实施5教育法6和各单行法而制定的规范

性文件,此外,属于较为具体的问题, 5教育法6或
各单行法未予规范的问题,也可由行政法规加以

调整。属于这一层次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和

发布,它是我国教育法的主体,应根据教育事业发

展的需要予以增加或调整。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是教育法体

系的第四个层次。其中地方性法规是省、直辖市

和有地方立法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为执行国家有关教育的法律、行政法规,根据本行

政区域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自治条

例、单行条例则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

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而制定

的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

例规范着各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活动,

其中有关教育活动的法律规范是教育法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政府规章是教育法体系的第五个层次, 属于

这一层次的政府规章一般由国务院各部委制定和

发布,其效力要低于行政法规。政府规章的制定

主要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并且可以因实际工作

的需要而决定其内容。此外, 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经国务院批准的

较大的市人民政府, 根据行政需要而制定的规章,

也是这一层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由于各地

实际情况有差异,因此,这一层次的法律规范也就

因地而异。

上述的教育法体系, 还只是一个雏形,尚需不

断完善。但是作为一个体系框架, 已经对中国的

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着实际的影响。可以说,教

育的普及和发展正是在法律的保护和促进下才得

以实现的,而教育的法制化本身必然会进一步促

进法律的形式合理化和结构体系化, 从而使法律

有可能在新的范围内施加影响。[ 2]

四、挑战与应对: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法律问题

30年来的教育法制建设始终是在宏观的社

会转型大背景下进行的, 因此,既面对一系列前所

未有的机遇,也在不断经受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

战。特别是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伴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教育体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带给教育的除了正面效应外, 也带来了

或大或小的负面影响,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法律问

题。可以说,在建设教育法制的过程中,如何深入

理解教育活动的基本性质,准确把握教育改革的

复杂性,是提升教育立法水准和改革决策质量的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1.政府与学校关系的分化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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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教育体制是一个与计

划经济相适应的, 由政府举办、计划调控、封闭办

学、集中统一的体制。在这样一种国家与教育高

度一体化的教育体制下,教育基本上表现为一种

封闭的、与市场无涉的领域,表现为社会的上层建

筑。始于 1985年的我国教育体制改革针对的就

是这样一种体制。

持续深入的教育体制改革使教育的基本面貌

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导致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

征的教育体制开始出现若干新的特点。特别是政

府与学校这一教育领域中的基本社会关系正逐步

分化为政府、市场、学校、社会四种力量,构成了比

过去复杂得多的相互关系。如何处理社会变迁中

产生的新关系, 是现行法律面临的新问题。

在调整上述新的社会关系时, 应通过改革政

府的功能来重构政府的调控机制, 建立/小政府、

大社会0的格局。政府对教育的调控应主要体现

在宏观方面,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拨款制度, 向社

会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同时通过制度创新,适

当利用市场机制,致力于营造新的制度环境, 吸引

社会力量举办教育。为此,应改变政府垄断教育

的局面,适当引进市场机制。但市场的介入必须

首先满足社会成员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实现教

育的公益性目标。对营利性组织举办的营利性教

育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 使教育这种公共物

品在严格的条件下经过转化进入市场, 实现市场

运作。

在新关系的法律调整方面, 社会参与的机制

和基于对公共利益认同的合作是一个薄弱的方

面。现代教育是涉及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公益性事

业,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关系到社会的公平, 因此, 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

与,广泛集中民智, 切实体现民意。为此, 应拓展

社会参与的途径,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价值

认同和共同的行动目标等方式来实施对公共事务

的管理。社会参与应包括政府机制和非正式、非

政府的机制,随着社会参与范围的扩大,社会的个

人和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表达各自的利益诉

求,并实现其合法的权益。

另外,应通过重新界定学校的法律地位使学

校真正成为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社会组织, 具有

进行自主办学活动的可能性。但由于公立学校属

于公益性机构,在规定其自主办学的同时,必须对

其权能做出必要的限制。在制度安排上,不应简

单地把学校这种社会组织与企业相等同。政府对

学校的作用不能因市场的介入而弱化甚至退出。

相反,在这里政府的监控功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遏制因素。[ 3]

2.学校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公立学校一直都被定位为事业单位。

1998年 10月国务院公布的5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6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

目的,由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

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

务组织。这种定位的依据是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6, 该法设立的法人制度将法人分为企业法

人, 机关、事业法人和社团法人三类。1995年的

5教育法6关于学校法人的规定沿用了5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6的这一分类,并未赋予其新的性

质。由于这是 20世纪 80年代初的法人分类体

系,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关系状况,已

难以准确地表征当前公立学校法人的基本特征,

在当前的社会变迁中显然越来越难以应对社会发

展的需要。为此, 根据新的情况重新设计学校的

法律地位就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教育体制改革带来的有关学校的定位问题大

致集中在两个焦点上, 即学校是国家机构还是法

人机构? 是公益性机构还是营利性机构?

1995年的5教育法6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学校

法人地位,是为了改变原先的学校对于政府的那

种依附关系,使学校真正成为具有办学权利能力

和办学行为能力,同时承担相应义务,能独立自主

办学的社会组织。这是根据社会变化而做出的一

种新的制度安排。从当前社会对教育的功能要求

及其发挥的实际可能性来看, 赋予具备法人条件

的学校以独立法人资格,有利于明确这部分学校

机构的职权职责,更好地发挥其办学方面的职能。

例如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校以及相当一部分承

担社会教育功能的学校教育机构, 使之成为独立

办学的法人机构, 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性和主

体性,有可能根据社会需要及自身的条件来办学,

从而产生更大的效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校,

例如承担义务教育功能的学校, 由于国家承担了

主要的举办责任,因此并不具备独立法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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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5教育法6没有根据实际条件及法定权利义
务的不同对不同学校作出必要的区分, 因而带来

了许多问题。以近年来许多学校发生的学生人身

伤害的纠纷为例, 公立中小学由于其办学经费全

部或基本来源于国家的公共财政拨款, 因此其财

产和经费并不独立, 也无法独立承担侵权民事责

任。目前许多地方的实际做法是并不由学校独立

承担责任,而是由地方政府投保设立学校事故责

任险,从而使学校责任实际上已经转化为一种政

府责任。2006年修订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6强化了政府的义务教育责任,因此已经从实

质上取消了义务教育学校的法人资格, 由此看来,

由其所隶属的政府作为责任人来承担责任是适合

的。5教育法6对现行学校法人的规定应针对实践

中的变化及时进行修订。

关于学校是否应营利的问题是学校定位中的

另一重要问题。在我国,公益性组织和营利性组

织一般来说可以根据两种标准来归类。第一种标

准是按行业归类, 由国家设置的、公共财政维持

的,为不特定人群服务的公共服务机构,一般称为

事业单位,这类社会组织所从事的行业一般为公

益事业, 比如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事业,因此事

业单位亦即公益性机构。这种划分方式具有典型

的计划经济色彩,因为在计划体制下,事业单位都

由国家根据需要设置, 提供的都是公共物品或服

务,因此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其划归为公益性机构。

近年来出现了一类新的事业单位, 这类事业单位

的举办主体是社会力量, 所从事的也是教育、科

研、文化、卫生等事业,但由于其设置目的的不同

因而其机构性质表现出极大的不同。但现行法律

并没有把这类民办机构区别出来, 其结果不仅导

致法理上的混乱, 而且由于强制性地把民办学校

机构规定为公益性机构而给民办教育的发展带来

极大的障碍。第二种标准是按照是否营利归类。

5教育法6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0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6第三条据此也
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0。这样规定

意在强调教育的公益性质,却带来了实践上的极

大混乱。因为按照这一规定, 不论是国家举办的

还是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教育机构, 都必须是公

益性的,都不得营利。这样界定学校教育机构不

符合教育的实际情况。因为就我国目前情况而

言,民办学校一般不可能得到国家财政的资助,也

很少能得到社会的捐助,因而主要依靠向学生收

费或其他经营性渠道获得经费, 维持运转。在这

种情况下以是否营利作为唯一标准来判断其是否

具有公益性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甚至产生讹误。

一所学校是否属于公益团体并不在于是否营利,

而在于利润是否分配。公益性团体也可以通过收

费来维持自己的开支, 这样做并不必然会损害其

公益性质,但如果对所获利润进行分配,则其公益

性必然受损。所以目前相关法规的理论依据是有

问题的。[ 4]

3.教师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根据 1993年颁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6(以下简称5教师法6)的规定,公民在取

得教师资格证书并获得教师职位后, 其身份就是

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相对于 1993年

之前的做法, 5教师法6的这一规定从根本上改变

了教师职业的性质和地位。因为在 1993年之前,

教师职位的审批权在政府人事管理部门,师范院

校或其他高等院校的毕业生经由政府人事部门分

配到学校,经任命后即获得国家干部的身份,并由

政府人事管理部门适用人事管理制度对教师进行

管理和任用。因此, 在政府和教师之间构成的是

行政机关与公职人员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教师

作为国家干部,对其所进行的管理充分体现了教

师职业的公务性质。然而5教师法6的规定使上述

纵向型的行政法律关系开始发生改变。5教师法6

第十七条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
行教师聘任制。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

等的原则,由学校和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明确规定

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0这意味着政府与教师

之间的纵向型行政法律关系已经转化为学校与教

师之间的横向型民事法律关系, 这一变化不仅涉

及教师的法律身份, 而且涉及教师与政府、与学

校、与学生的关系,涉及教师的权利和义务、资格

任用以及工资待遇等, 甚至在教师的权利受到侵

害时,其寻求救济的途径和方式也由此发生变化。

教师法律地位的复杂性还在于,传统的对公

立学校进行管理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已经开始分

化,事业单位以经费的取得途径为标准,逐步分化

为三类不同性质的社会机构: 一部分事业单位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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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其原有的公共性质, 由公共财政维持其运转,

向社会提供纯公共物品;还有一部分事业单位则

通过市场机制运营, 实行自负盈亏,国家不再给予

财政拨款,其提供的服务已具有某种商品的属性;

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类事业单位则兼具二者的特

点,国家出于公益性的需要还会对这部分事业单

位进行经费上的资助, 事业单位本身也要通过自

身的服务功能来获取收益,但其所提供的服务并

不以营利为目的。事业单位的分化、改组对我国

现有的 70 余万所大、中、小学所产生的影响是深

刻的。大致说来, 义务教育学校具有上述第一类

事业单位的性质。按照 2006年 6月修订的5中华
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6第二条规定: / 国家实行

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

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保证义务

教育制度实施。0这就是说, 义务教育是一种国家

的责任,由国家向社会提供义务教育服务,因此应

当由国家提供全额拨款。职业培训机构、社会教

育机构等应属于自负盈亏的一类事业单位,通过

市场机制来运行,国家不再负有拨款的责任。其

余的学校教育机构则属于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类事

业单位,通过国家财政性资助和学校自身的社会

服务等多种渠道获得办学的经费。

由于上述变化,未来不同类别的学校教育机

构对其教师身份的规定也可能会出现差别。一般

来说,为保证国家教育目的和教育标准的实现,义

务教育学校与其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更强调纵

向的法律性质, 而自负盈亏的学校教育机构与其

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在确定的法律框架下建立

横向型的对等关系。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类学校教

育机构与其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现在还是

一个未知数, 将取决于改革决策层的政策选择。

为了更好地体现教师职业的性质和特点,其中高

中教师应更多强调其公务性质, 而高等学校教师

则可更多体现其专业性质。[ 5]

4.学生的法律地位

如何界定学校及其教师与学生或其家长之间

的法律关系,是法律制定及法律实践中的一个重

要问题。由于现行的相关法律都未对此作出明确

的规定,因此造成了认识上的分歧。从目前学校

与学生法律关系成立的前提看, 这对关系应具有

公权的性质。因为学校办学, 招收学生所依据的

教育权,不是来自家长的监护权,不是受托于家长

而形成的代理权, 也不是由于提供某种服务而形

成的契约之权,而是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以

及行政上的要求而获得的权利, 以对未成年学生

的人身监护而言, 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监护

权,即私法上的监护权和公法上的监护权。两种

监护职责尽管从内容看有相似之处, 但性质完全

不同。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身心方面的监护资格不

是来自于私法的规定, 不是来自于私法权利的转

移,也不是来自于监护人的委托,而是来自于5教

育法6、5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6的规

定。这种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 而是一种特殊

的、具有公法性质的法律关系,是基于教育关系而

成立的一种公权关系,因此,公权关系是准确理解

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学校

与未成年学生之间在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

理的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可以称之为

教育法律关系。把这种关系单独列为一类法律关

系,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学校与学生关

系这对法律关系的公权性质。教育法律关系是学

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依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教

学标准,依法实施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关

系,这类关系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和特别权力关

系,有自己的法律特征。由于决定这类法律关系

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由教育法明确规定的,因此是

一种具有公法特征的法律关系。[ 6]

5.教育法律如何走近普通百姓

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开展, 法律与人民群众

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日益密切。人们开始尝试

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利。

5教育法6第九条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

信仰等, 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0这是依据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第四十六条而规定的, 因

此是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

中, 5宪法6和5教育法6并不能作为直接的法律依
据在法律文书中被援引,这就使公民受教育权利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面临尴尬处境。不仅是受教育

权利,而且依据宪法制定的5教育法6的很大一部
分内容由于没有具体化为普通法律规范上的权

利,也不能纳入现行法律体制中的诉讼和其他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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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途径,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实际上被/虚置0, 不能

产生确定的法律效力。

如果教育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

贯彻落实,就不能保障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

本权利的实现,也就谈不上真正的依法治国。在

此方面,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一起冒名顶替上学案法律适用问题的

请示的批复中, 做出了重要的探索。[ 7] 但是此案

引出了一个复杂的话题,即如何建立符合宪政原

理的宪法实施机制和宪法监督机制, 如何通过适

当的机构(如宪法法院)来审理违宪案件,这显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实现宪法司法化, 审判机关

在诉讼过程中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 使之直接成

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 已显得十分必要。

历经 30年的教育法制建设, 今天, 人们处处

都可以感受到法律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密切关

系。然而,要建立完备法制, 实现依法治教的目

标,我国的教育法制建设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当

前的教育法制建设可以说面临着双重任务,即一

方面要继续完善教育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立

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例如5学校法6、5成人教育

法6、5终身学习法6、5考试法6等法律的制定工作
仍待进行。另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由于社会

的发展变化,其中一些条文已经过时,或者与变革

中的新制度设计相抵触,因而面临着适时加以修

订的问题。就此而言, 我国的教育法制建设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建立健全教育法制仍然是我国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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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Legal System in the 30 Years

of Reform andOpening Up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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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30 year s of the r 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formulated a set o f educational basic laws,

separate laws, administ rativ e rules, local r ules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the framew ork of educat ion act system

has taken shape initially , w hich is the impo rtant sign to get on the track of / manag ing education by law0 . Since the con-

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leg al sy st em w as carr ied out under the backg round o f social tr ansition, it w as facing the unprece-

dent ed opport 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series of leg al problems arising ther efrom. It is a key issue of upg rading the edu-

cational legislation standard and the refo rm decisions quality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basic nature of educationa l act ivities

and precisely master the complex ity o f educational refo rm. Cur rently , t he constr uction of educat ional leg al sy st em is fa-

cing dual t ask. On one hand, educational leg al system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continually so as to really liv e up t o / r ule

by law0 ; on the other hand, w ith the social t ransitio n, some of the prev iously fo rmulat ed law s should be revised promptly

since they have been out o f date o r ag ainst the new sy stem design in the r efo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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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 ion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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